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株洲县MC影城时代中央广场店是渌口区唯一一家电影放映场所，国家为推动地方电影事业发展向地方预算单位拨付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1万元（指标文号湘财文指 [2021]33号）、省级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27万元（指标文号湘财文指 [2021]24号），合计3.27万元，由株洲市渌口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实施拨付，用于电影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促进我区经济发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_GoBack]通过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投入，促进我区电影事业发展和增加电影收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促进我区经济发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加强和规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2、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更好的服务全区电影事业。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原则：目标导向、依法评价；科学规范、分级实施；客观公正、公开透明。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包括：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1万元（指标文号湘财文指 [2021]33号）、省级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27万元（指标文号湘财文指 [2021]24号），合计3.27万元均为财政一般预算拨款。到位时间分别为2021年9月10日、2021年7月26日；无自筹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2、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我局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付时间为2021年10月27日。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资料、账务处理规范。资金使用范围用于电影事业发展。无资金违规使用、闲置情况。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等制度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为合理、有效、规范使用专项资金，我区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完善专项资金管理流程，做到专款专用，严格按照相关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做到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项目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项目单位严把审批关，杜绝了弄虚作假、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发生。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及管理情况。
我局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该项目实施进展，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做到“三到位”。一是制度到位。严格执行监理制、招投标制、合同制，提高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效益。二是资金到位。按进度如期拨付项目有关费用，保证资金到位，保证实施进度。三是检查到位，定时不定时的组织财政、监察、财务审计、发展计划、文物等有关部门对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质量情况、进度情况进行检查，同事接受社会的监督。
严格项目资金管理。对项目建设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挤占。
2、项目产出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情况及分析。
经核验，所有项目均已计划产出完成，产出目标完成100%。
（2） 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情况及分析。
经核验，所有项目均已按时完成，时间目标完成100%。
（3）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情况及分析。
经核验，所有项目均已按质按量完成，目标完成100%。
（4）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情况及分析。
（5） 经核验，所有项目均已完成，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基本持平。
3、项目效果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推动我区电影事业发展,间接推动我区经济发展。
2、 社会效益
    提高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丰富文化生活。
    3、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2） 项目效果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主要反映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无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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